                醫學院研究委員會公告            113.3.1
一、醫學中心聯合演講即日起將於學期間每星期一與星期四12:30-14:00開放演講。
二、申請條件：請於兩個月前提出申請，並經研究委員會核查同意。
三、申請表格收件單位：醫學院四樓院辦公室-研究分處（分機5067）
四、院士演講無須經過審查，請填覆本表後逕送申請
	醫學中心聯合演講申請表

	演講時間
	   年   月   日  (星期   )     :   ~   :   

	演講地點
	

	聘請講員

(請附履歷表)
	

	服務單位
	

	職稱
	

	題目(英文)
	

	題目(中文)
	(方便當日請總機室廣播)

	符合全院性
演講理由
	(例：講者研究領域傑出性)

	申請人
	
	申請單位
	

	申請日期
	
	聯絡電話
	

	批示
	· 同意          □其他建議：

	研究委員會
	

	通過後

業務流程
	1. 醫學院提供服務
 (1.)製作海報及發全院演講公告。
 (2.)演講費(提供綜合所得收據1份)及申請交通費收據1份。
2. 請申請單位先代墊上述費用，俟再向院(雅琪)請購經費，謝謝。

	邀請外國學者至本院演講注意事項：
	1、 依會計室規定，【生活費】與【演講費及交通費】請擇一申請。
2、 請向移民署(府前路社教館前)申請演講者中華民國統一證號，需備齊下列文件
(1.)護照影本(內頁有照片頁)
(2.)申請表(移民署網頁下載)
    網址：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mp.asp?mp=1
   （申請專區—申請書表範例---中華民國統一證號申請表）
(3.)委託人 身分證及印章


*注意*
@非本國籍學者，且在台無帳號，請申請單位墊付相關費用。
@任職地非在台灣，但在台有帳號，請特別註明。
演講費申請所需資料
	姓名：
	

	單位：
	職稱：

	身分證：
	帳號(建議郵局)：代號     帳號

	地址：
	


	                  交通費收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	受領人
	
	職別
	
	服務單位
	

	受領事由
	

	起迄地點
	              ←→               
	搭乘交通工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□飛機     □高鐵    
  □火車     □客運

	金額
	計算明細：

	
	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 拾     元整

	選擇銀行匯款者

需扣10元匯費
(請附存摺影本)
	□　郵局
	 □　　　　   銀行 　　　　  分行

	
	帳號:

	上述款項，業已如數收訖

此致

國立成功大學
	受領人簽名或蓋章：

住址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	＊需核對款項者請填E-mail：

	備註：付款有3種：1.銀行匯款2.郵局轉帳3.開支票，因處理方式不同，請分開請款，並請至「系所經費系統」/請購作業/第14項一般經費支出維護(個人及多筆匯付)登打受款人資料，再列印黏貼憑證。


*注意*
@非本國籍學者，且在台無帳號，請申請單位墊付相關費用。
@任職地非在台灣，但在台有帳號，請特別註明。
